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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 
嚙 
尼
曰. 正 
日 
卜 
午 
由 
廿 
國 
駛 
飛 
機 
飛 
抵

議交財 
艮際政

黄胡黄 
恭保祥 
錦 樂 
黎 
煜岑
華 

岑女

英 
倫 
那 
福 
埠

伊 
兩 
人 
於 
本 
月

號 
駛 
飛 
機

林吳雷鄭
舉萬 
檀池球家

黃吳龔 
錫厚寶 
鈿埴韶

謝黄仇 
義純福 
珍煦『

達印 
其度 
的爾 
地 芝 
:埠 
查首 
印途 
度前 
人 來 
駛 第 
飛阈 
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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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余 
英今 
國" 
者始

觀公旗

（二） 號一升月三年九拾國民五期星

化虚仙零確* 封麻."
年」

斐埠達權社年捐 芳 名

◎
維城達權總

"
扌 

⑥
。

"
当

珠
瓒
雌
盗

4̂
*̂
 

*
力甌忆

%

李
柱
記 
梁
延
袞 
司
徒
懿
堯 

▲
拾
七
拾
八
年

黃
禮
富 

黄
川
澄 

李
卓
偉 

陳
麗
海

梁

李
業
鴻 
葉
祟
記

譚
世
廣 
李
來
白 
余
約
和 

譚 
煜 
李
來
仟 
梁
永
發 

宋
羣
盛 
羅
彭
年 
陳
派
業 

黄
增
榮 
宋
昭
懋

'ril
tt球
緖 

司
徒
攵
梁

雷
家
常 

部
敬
燦

SIJ孔
屛 

方
文
友

謝
汝
漢 

胡
和
英

9
汝利愼致公堂|
九年職員表

朱
廣
育 
用
仇
溢
文 
財
政 
朱
直
襄

謝
添
森 

馬
詒
瑞

3

艮 
一
庶
務 

一
評
議

.馬
大
作 
黄
寬
溢

監
督 
黄
新
大

馬
林
大 
朱
福
修 
胡
忠
也 

釗
希
接 
胡
忠
嵯 

議
伎

朱
泉
修 

、
h1u

攵
溫

苗
祝
闌 
謝
維
雅

朱
傳
修 

方
文
件

黄
福
康 

雷
家
昂

昜电员H
出
浴
十
圓
分
二
二
一
一
四
幅 

核量为
七
寸
彩1S

每.九
毛
全
元
六

各等形丽書冲五折實收

蔣
璇
可 
蔡
博
球 
李
门
進

金
山
聯
玉
、金
山
歌
、詩
屮
畫
毎
册
四
毛

第
一

四
書
人
物
串
珠
六
毛

虛
字
折
中
三
毛
半

新
文
趣
綸
說
指
南
日
分
高
初
等"
毎
二
毛 

學
童

/() 才
信
紙 

nu 習
華
文
字
簿
師
打
二
毛
半 

學
冃
抄
文
格
卷
一
爭
百
强
四
毛
五 

業
學
新
編
八
毛 

生
月
抄
文
格
瘫
俵
二
册 
一 毛
九 

中
民
學
課
四
册
毛
半

禮
拜
大
小
說
毎
期 
一 册
每
兩
册
平
沽
毛
牛 

留
聲
机AH

ST

大
全
一
承
厚
册
二 

器
對
照
至
由
新
編
用
毛
九
仙

吳 
仕 

曹
長
慶

■
印人駛 

倫
敦
什H
誼

成之首次 
一 名
搓
喇

有
网
印
度
少
小

C

訪苏舍弟 

訪
弟
舍
弟
馬
日
鈿
价
山
株
门
沙

——
南
朗
制
人
氏
向
打
沙
省
管
業

今

常
启
托
弟 

to

瑋
無

t/r 報
避
特
券
報
訪
域
有
兄
弟
親
朋
仁
人
八
子
知
其
何
居
精 

照
卜
列
英
攵
住
母
通
知
感
激
靡
涯
矣
、如
泮
細
弟
見
此
吿
白
即
將 

住
址
付
來
捕
傳
消
息
那
便
此
佈 

一一口 

弟
馬
恒
检
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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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年職員表

黃
恭
錦 

鄭
厚
德 

許
三
才 

黄
敗
協 

余
禮
贊 

馬
本
精 

2

基 

吳
鈴

。、藉
以
發
展
兩
國
經
濟
商
業
之
關
係
、一•彼
此
認 

明c "
履
行
不
及
互
相
尊
敬
主«
之
主
譏
：
兩
國 

國
民
和
奸 Z
獨
一 
方
策 
因
是
各
派
全
權
代
表 

Co 
中
處
國
國
民
政
府
主
席
特
派
駐
法
蘭
西
國 ◎

左派式

羅
到
滬

將在信與蒋談解决黨國

制紛事，

特
命
倉
公
使
 

國
大
總
統-

。。爲
全
權
代
表
。。?
^
民

命
全
俄
公
使
曾 

所
奉
全
權
文
據 ◎
閻.
宣言■
國民黨

利
狄
斯
，C
爲
全
權
代
发

蔣介石1
並决定

一
03 
互
相
校
閱
。。議
定
條
款
如
左 
CL
第
一
條
，中 

一
華
民
國
與
希
臘
民
國
，"
“兩
圆
人
民
。，永
敦
和
好 

aQ 
歷
久
不
渝
。一第一一條 
兩
締
約■國
彼
此
得
派

億
國
會
。
“舉總統。。議 

憲
法
。

0
蔣介石昨日離寧

—
州

尤
許
他
國
外
交
代 

兩
締
約
國
並
得
遣

外
交
代
表
，:
享
咲
國
一 

表
得
享
受
之
待
遇
及.

派
總
領
事
，正
領
事
、副
領
事
、代
理
領
事
、駐
紫

紫
之
重
要
城 

事
正
領
事
副

^§

軍隊
0
6

邑
。得
享
受
相
當
之

領
事
及
代
理
領
事
，。須
於
未
到
任
之
前"
。得
有 

所
駐
國
政
府
健
給
執
行
職
務
證
書"
。所
駐
國
政 

府
得
表
示
正
當
原
因
。
收
囘
執
行
職
務
證
書"

一蔣戰事斷不■
之西訊 

俵
學
良
出
作
調
人

一
日
電
。，，駐
東
三
省
之
裝
學
良
氏
二
對 

北
兩
方
。 
蔣
間
决
裂
』 
相
見
以
兵
戎
事 

出
作
調
人
；
電
勸
双
方
息
爭"
將
糾
紛

兩
典
國
應
保
留
以
商
人

領
事
正
領.

領
事
等
官) 
但
名
譽
領
事
不
在
此

暮.限。。(
第
三
條)
兩
國
人
民
應
服
從
所4
國
法
律 

.
章
程 
得
買
賣
游
歷
經
商
及
正
當
營
業-
惟
在
他 

國
人
民
所
能
游
歷
經
商
霍
Z
 處
爲
限
：
人
民 

一
及
其4

應
在
所G
國
法
僵
之
下
、
應
服
從 

所
在
國
之
法
律
，所
納
稅
期
税
賦
，不
得
超
過
於 

所
在
國
之
本
國
人
民
所
納
之
額"
。，第
四
條)
兩 

締
費
承
認
凡
關
於
關
稅
稅
則
事
件:
完
全
由

北
京
什

u0
自

事
件(
。和
平
解
次
。。

據
本
處
接
瀋
陽
訊
稱
。，蔣
介
石
頃
答
铁
氏
電
。 

謂
伊
向
主
跟
和
平
。。願
接
納
接
氏
主
播
和
平
之 

獻
議
。C

而
問
錫
山
答
張
氏
電
。，則
謂
山
西
與
西 

北
軍
各
將
領
已
發
出
捅
恵
。"
促
余(
閻
氏
自
謂 

率
領
北
方
各
軍
討
蔣
；
余
對
尊
電 
不
能
代
北 

方
各
將
領
。取
決
從
違
之
態
度
云
；
中
國
境
內 

華
字
報
均
載
有
閻
氏
在
本
處
組
被
政
府
意"
。惟

之
一

令
規
定
：
但
兩
國
人
民
所
應

製
造
品
之
稅
，。不
得
超 

納
之
稅
額1
。(
第
五
條
〕

口
任
國
本
國
人
一 

列
入
本
約
所
』

。。兩
締
約
國 承
認
以 

原
則:
爲
本
約
之
基 

兩
分:
用
中
文
希
文 

同
之
處:
當
以
法
文 

目
履
行
之H
起
，，。以

.
平
等
及
互
相
尊
重
主
權
之
一 

一礎。。.〔第
六
條
〕本
約
文
寫
一 

法
文
合
壁
：
解
釋
如
有
不
一 

爲
標
準
。上 
第
七
條 
本
約*

「國
民
新
聞
」則
謂
閻
氏
一 

。。聲
言
此
説
非
真
。。 

據
「國
民
新
聞
」接
瀋
陽.

良
氏
電

。
瀋
陽
各
界
人.

三
年
爲
期
。。限
滿
之
前
六
閱
月"
。如
兩
霑
國
 

中
未
經
聲
明
廢
止
者 
本
約
繼
績
有
效
；
有
效 

期
間 
布
聲
明
作
廢
六
閱
月
後
爲
止
，(
第
八
條) 

本
約
各
照
本
國
法
律
手
續
批
准
批
准
文
件

00 

應
從
速
交
換
，
自
交
換
上
日
起
；
本
約
發
生
效 

力
。。中
華
民
國
，
八
年
西
歷
一
九
一
九
年
九
月 

三
卜
日
訂
於
巴
黎"
高
魯
印
普
利
秋
斯
印
。

殻
特
電
 
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◎
蔣介石在北京所設之華 

北日報暨中央通訊社。。 

悉被閻*
封禁。 

◎
蔣在北京之行營與陸空 

軍總司令部：均被北京 

閻錫山之衛戍司令部收 

管；

均
料
間
蔣
一

。'
戦
事
爆
發
。。必
不
能
免

0(1 
所

爭
者
。。惟
時
間
間
題
耳

—

該
訊
乂
謂 
二
旦
雙
方
敗
釁

—則
强
學
良
氏
必 

嚴
守
屮
立
，决
不
袒
護
何
方
云
。。

0
駐大鵬灣之粤軍變叛

云:
頃
據
廣
州
訊
。一
駐
太
鵬
灣

上

咲
防
禦
海
賊
之
兩
隊
粤
軍
。
是
日
變
叛
。"
殺 

官
。。毀
其
間
之
無
線
電
台""
斷
絶
廣
州
方

一
交
通:
 

一
叛
乃
受
共
產
黨
煽
人

""
信
得
與
東
江

之
共
產
黨
有
關
繫
；

粤
政
府
聞
訐:
已
抽
調
砲
艦
三
艘
前
往
鎭
墜
一 

冀
免
共
產
黨
或
海
賊
再
次
發
生
擾
亂
，。 

香
港
方
面
近
有
放
火
案
發
牛
一:
疑
亦
是
被
共
產 

黨
上
影
響
；

•
澳洲

員實斤减薪 

*****-*̂
*̂
- /̂

毎
什 

nf 省
囘
六
白
餘
萬
元 

澳
洲
雪
梨
埠 
一
拾H
誼
澳
洲
紐
修
上
委
路
十 

省
政
府
由
因
財
政
困
辘
故
曾h
减
政1
義
，
先 

將
省
政
府
各
廳
長
及
省
議
會
之
薪
金
裁
减 
"
其 

餘
各
打
政
機
關
職
昌
上
薪
會:
亦
依
次
遞
减
： 

此
訂
例
川
增
鉄
路

—人
作.1
時
間}
鐵
路

—
人

⑥
馮玉祥調入豫省之軍隊

改
爲
四
拾
八 

省
囘
六
百
七

每
星
期
僅
作.I

PLI 拾
阳
点
锥

:
上、文l、亳,

04212 9
4
、 

安二由鹿鈍麟統率:
刻 

在
西
安
畐
。。繼績入豫

点
繪
，如
此
辦 

拾
五
萬.兀
厶
，

省
政
，

賭國公主爭承王位 

法
前
任
總
皆
停
無
效

通
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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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皱巴攵A
豈.1  

一市足到名堂4

本
號
志
在
淸 

(
耳
)
盤
從
二
月
之 

、
一
個
月
限
期 

內
特
登
價
 

(
平)
平
賣"

貨 

品
目
錄
來
取 

、

J
现
付
請
留
丿
惹 

V

無
失
此
有
限 

朗
良
机
會

企M
®
M
22

看
新
娘
檄
一
季
册
二 

4
圖
■

日
旣
翕
爲
僧
金
毛
九

會
長 

書
記 

監
督 

催
收 

議
員

爲
首
云
？
。

敢
者
拙
荆
逝
此
出
雲
開
喪
後 
始
移
往
汝
利
愼
母
殯
基
深
蒙
兩
埠 

親
友
到
虜
執
辘
或
贈
以
膊
儀
花
圈
誅
攵
及
自
由
車
送
喪
隆
情
厚 

誼
歿
存
均
感
謹
此
哀
謝埠

復
囘
雲
埠
照
常
營
業
僑
胞
諸
君
光
顧
額

再
者
弟
昨
一
 

外
歡
迎

弟
葉
春
裔
敢

二"

網
卡
路
埠
拾
九
：=<
:

歐
洲
最
著
名
之<
 國
滿 

諾
肝:
頃
因
干
宰
婚
事
盛
潮
殘
生
。
致
國
内
民 

衆I
然
不
靜
“。大
有
革
命
感
。緣
該
國
土
蹦
易 

之
女
、
考
律
公
主
與
親
王
披
爾
爭
破
一
，照
國 

例
公
土
出
閣
後
。
府
來
國
王
崩
後
，
含
繼
承
 

大
統
。但
第
律
氏
不
允
常
例
而
行 
硬
欲
爭
承
王 

位
。
法
國
前
任
總
統
潘
盧
兒
雖
曾
出
而
姉
停
亦 

屬
無
效)
聞
差
氏
擬
要
求
該
國
王
宗
毎
們
給
以 
一 

什
万
佛
郎
；
伸
計
美
金
四
萬
元
：
方
允
取
消
爭 

位
之
舉
，否
則
訴
諸
法
庭
上

刻
下
日
本
政
界
中
人
對
巾 

消
息
。。頗 
注
意 
。料
仇
卻

臣
之 

言
論

授S
A

■
阿4帛王
位問題 

舊
王
欲
復
位
須
納
鉅
欵 

倫
敦
卄
日
電
。"
阿
富
汗
國
前
王
亜
曼
褥
喇
目
前 

爲
爾
中
叛
徒
逐
出
境
。各
叛
徒
旋
爲 亞
氏
舊
臣

那
狄
兒 

爲
那
狄(

一。亂
事
平
息
後
。"
該
國
王
位
竟 

據
。，茲
阿
國
境
內
有
等
人
擬
請

那
特
兒
汗
將
王
位
讓
間
亞
曼
耨
喇
氏.、
但
據
那 

氏
宣
稱
。
「余
隨
時
可
以
讓
囘
亜
氏
」：
但
亜
氏

須
以
現
款
二
白

元
給
我
，，因
余
興
師
討

伐
叛
世
時
，
曾
向
外
間
借
得
一
一
百
力
卜
萬
应
作

軍
費
。。余
當 

。
今
亂
事
弭 

允
代
余
淸
理

平
後 
。當
將
欵
淸
還 

然
未
淸
償;
若
亞
氏 

Of以
登
其
大
寶:
厶
一

■
中坎互派公便之獻議 

由
伍
朝
樞
转
起 
坎
政
府
未
有
囘
答 

東
京
廿
壹H
宣
。
本
京
是"
白
人
話
間
坎
拿
大 

公
使
館
中
人
？
中
坎
兩
國
是
否
有
互
派
公
使
事 

。
乂
現
駐
本
京
之
坎
公
使
瑪
罅
是
否
有
被
坎
政 

府
調
駐
中
國
意"
蓋
駐
美
華
使
伍
朝
樞
力
日
曾 

獻
議
此
事
也
。c

坎
公
使
館
中
人
答
謂:
彼
等
未 

接
有
此
項
消
息
，。雖
仇
朝
福K
W
以
中
坎
兩
國 

商
務
關
係
日
增;
故
有
此
項
獻
議
，。惟
坎
政
府 

對
之
。，亦
未
自
切
實
辦
法
也
；

卒
_欷
閒

•
達權社明晩開會

達
權
社
佈
告
照

，
敗
者
，本
社
，疋|
月

之
廿
二
號
卽
工
期
六
晚
天
句
錐
二
開

能
會 

一 號

會
；
有
要
事
磋
商.

各

一
共
同
我
决
爲
盼
，K
阈

—
九4
，:
月 

辛
小
卜
攵

电决解東 

晨
星
報
編
輯
部 

何
盟
上
言
論d
一

題之論調亞
人

於
星
期•-H

北
人*
!
 
卑
詩 
省
農
團

之
指
学
委
箕
曾
，
現 

IHI 省
政
府
供
求 
將
省
內 

東
亞
人
所
有
上
山
地
强
據 
還
以
其
施Z
價
値 

0.; 
然
後
將
之
逐
囘
本
國 
「而
省
内
白
漁
人
。乂 

省
政
府
要
求
。•
不
但
不
准
東
亞
人
取
魚
。
卽 

在
岸
上
對
於
漁
業
有
關
係Z
各
業
。。亦
不
准
向

Bi制
動
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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